
博彩及獎劵事務委員會討論馬主未成年家屬在賽馬日進入沙田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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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稿代博彩及獎劵事務委員會發出： 
 
  博彩及獎劵事務委員會（博獎會）今日（一月二十五日）舉行會議，討論足

球博彩牌照續牌及香港賽馬會（馬會）舉辦馬主 FUN 紛日事宜。 
 
  博獎會向民政事務局局長建議，續發馬會的足球博彩牌照五年，由二○○八

年七月生效。 
 
  博獎會重申，馬會應繼續履行其社會責任，減低賭博對社會，特別是青少年

的負面影響，以防止未成年人士參與賭博。博獎會大力鼓勵馬會繼續向平和基金

提供捐款，資助預防及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 
 
  馬會代表在會上向博獎會委員簡介了有關容許馬主及馬會會員在馬主邀請

下攜同未滿十八歲的家庭成員在指定賽馬日進入沙田馬場非投注區的安排。博獎

會獲悉現行安排並沒有違反賽馬博彩的牌照條件或實務守則。馬會代表向博獎會

詳述禁止未成年家屬接觸投注設施的各項安排，並向博獎會確保馬會會繼續在這

方面保持警覺。 
 
  雖然如此，部分博獎會委員對馬會改變以往只容許成年人士進入馬場的安

排，表達深切關注。博獎會須考慮有關安排對社會，特別是青少年的影響。 
 
  為更好地作出全面考慮，博獎會將安排會議，聽取公眾人士對馬會應否繼

續、修訂（限制馬主及馬會會員在馬主邀請下只可攜同未成年家屬在特別場合進

入馬場，如只在農曆新年期間），或停止現行安排的意見。在聽取公眾意見後，

博獎會將考慮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在有需要時修訂賽馬博彩的牌照條件或實務

守則。 
 
  博獎會將至少每六個月開會一次。為更有效收集公眾對賽馬博彩、足球博彩

及獎券活動的意見，博獎會將推行一項新安排，讓委員輪流與公眾人士會面，聽

取他們對監管事宜的意見。 
 
  博獎會由鄭慕智擔任主席，是在《博彩稅條例》下成立的諮詢機構。博獎會

現時由十二名包括主席在內的非官守成員組成，其職能是就下列事項向民政事務

局局長作出建議： 
 



Ｉ．依據《博彩稅條例》的規定及有關的發牌條件，監管賽馬博彩、足球博彩及

獎券活動； 
 
ＩＩ．確保持牌機構遵守發牌條件； 
 
ＩＩＩ．處理就持牌機構遵守發牌條件提出的投訴； 
 
ＩＶ．向持牌機構徵收罰款；及 
 
Ｖ．簽發、撤銷及修訂賽馬博彩、足球博彩及獎券活動的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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